
2025 年兴安盟地区家电、3C、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

贴、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专项审计工作内容

一、审计依据

（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手机、平板、智能手

表(手环)购新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内商流通字〔2025〕

53 号）；

（二）《关于做好 2025 年全区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工作

的通知》（内商流通字〔2025〕94 号）；

（三）《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等 6 部门关于印发〈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家装厨卫“焕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内商运字〔2025〕75 号）

（四）《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等 7 部门关于做好 2025

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内商流通字〔2025〕

54 号）

二、审计内容

对参与活动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对参与活动的补

贴对象、标准，流程及规则，参与企业资质及内部控制制度

进行审计，对不符合补贴标准、虚假交易、流程不合规的行

为进行披露，识别潜在风险，促进政策的高效落实。

三、审计成果

（一）阶段性审核。审核的时间范围以委托方要求为准，

被审计单位范围以银联商务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提供的银联交易明细为准，阶段性审核期内不产生交易订

单的企业不予审核。每次阶段性审核结束，均向委托方递交

阶段性审核报告；

（二）终审。补贴活动结束后，对活动期间内产生的交

易订单进行复审。对阶段性审核中尚未送货安装完结的交易

订单进行跟踪审计；对各参与活动企业全年的交易情况进行

整体审计，识别是否存在虚假交易；对阶段性审核结果进行

汇总，编制终审报告。



2025 年兴安盟地区汽车置换、汽车报废补贴

审核工作内容

一、审核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2025 年加力扩围实施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

〔2025〕13 号）；

《商务部等 8 部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汽车以旧换

新工作的通知》（商消费函〔2025〕8 号）。

二、审核标准

（一）汽车报废补贴

补贴对象：个人消费者

补贴范围：2025 年对个人消费者报废登记在本人名下的

2012 年 6 月 30 日（含当日，下同）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

车、2014 年 6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及其他燃料乘用车，

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在内

蒙古自治区内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

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0 升及以下排量

燃油乘用车，开具当地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可申请一次性

定额补贴。乘用车是指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小型、微

型载客汽车。新能源乘用车包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含增程式）、燃料电池汽车三类。

补贴标准：个人消费者报废上述符合条件旧车并购买新

能源乘用车的，补贴 2 万元；对报废上述符合条件燃油乘用



车并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补贴 1.5 万元。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每位消费者最多享受一次汽车报废更新

补贴。

（二）汽车置换补贴

补贴对象：个人消费者

补贴范围：2025 年对个人消费者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

乘用车（以下简称“旧车”），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购买乘

用车新车，开具当地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可申请一次性定

额补贴。乘用车是指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小型、微型

载客汽车。新能源乘用车包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含增程式）、燃料电池汽车三类。转让车辆是指个人

消费者本人名下注册登记的燃油或新能源乘用车所有权发

生转移（不含变更登记），取得《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并完成转让登记手续。

补贴标准：个人消费者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旧车并购买

新车的按以下标准进行分档补贴。

1.新购车辆为新能源乘用车的，按照购车发票金额（价

税合计，下同）进行补贴，5 万元（含）至 15 万元（不含）

的补贴 1.4 万元，15 万元（含）以上的补贴 1.5 万元。

2.新购车辆为燃油乘用车的，按照购车发票金额，5 万

元（含）至 15 万元（不含）的补贴 1.2 万元，15 万元（含）

以上的补贴 1.3 万元。每位消费者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最多可

享受一次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就同一辆新车只能选择申领汽



车报废更新补贴或置换更新补贴。

三、审核工作

（一）线上审核

对申请人提交的补贴申请进行线上受理，在受理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反馈审核结果。

（二）核对公示

按期导出审核通过的补贴申请明细，并复核检查，退回

不满足补贴申请条件的申请，对满足补贴申请条件的申请，

编制公示信息，提交给委托方。

（三）电话回访

补贴发放过程中付款失败的，逐一与申请人确认银行信

息，更正补充，重新提交给委托方。


